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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政办发〔2017〕109号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《溧阳市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

第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年11月6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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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家“水十条”基

本要求，江苏省委、省政府提出了《“两减六治三提升”专项行

动方案（苏发〔2016〕47号）》、《江苏省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工

作推进方案》（苏政办发〔2016〕18号），市委、市政府决定从

2017年开始，计划用3年时间实施溧阳市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

工作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。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就农村生活污水综

合治理工作制订以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创新、

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按全域覆盖、统筹推进的

原则编制规划，按突出重点、分期推进的原则落实路径，按政府

主导、市场运作的原则抓好实施，不断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

作，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，为建设经济强、百姓富、环境美、

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溧阳作出积极贡献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根据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现状，以各片区村庄规划为依据，结

合村庄改造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等项目，综合考虑村庄位置、污

水设施现状、地形条件、水功能区划、水环境容量等因素，因地

制宜开展治理工作。 

（一）接管优先，集中处理。结合市区域治污工程，将城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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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主管网沿线符合接管要求的自然村统筹考虑，通过镇区雨污

分流等措施，将建制镇或撤并乡镇集镇区所在村庄的生活污水全

部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。 

（二）按村收集，分散处理。根据村庄地理位置情况，原则

上针对20户以上的自然村，通过建设污水管网、污水处理设施进

行集中收集处理，主要采用地埋式缺氧/好氧的生物接触氧化或

脉冲生物滤池等处理工艺，并结合实际配建人工湿地。 

（三）按户收集、单独处理。针对农家乐、民宿以及20户以

下的单户或相邻农户实际情况，主要采用净化槽或户用生态利用

模块等处理工艺，布置在农户家庭周边就地收集处理。 

（四）分类实施，严格标准。按照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，对于太湖流域二级保护区、水

源地保护区内自然村以及接管处理的村庄，生活污水治理后出水

水质要求达到常规指标的一级A标准；对于其他区域中按村处理

和按户处理的村庄，一般执行常规指标的一级B标准；若采取就

地灌溉，出水水质按照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执行。 

三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总体目标 

根据“政府主导、企业运营、因村制宜、逐步推进”的总体

要求，此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范围为全市10个镇区1个街道

约935个自然村（主要包括规划发展村、太湖流域二级保护区、

撤并乡镇集镇区所在村庄以及水源地保护区的村庄）。通过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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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社会资本合作方式，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，计划到

2019年底完成工程建设任务，其余村庄结合生态环境要求适时推进。 

（二）年度目标 

通过统筹安排、科学部署、全面推进，计划到2017年底，完

成项目立项、省财政厅PPP项目入库备案及项目招投标等工作，

确保年内进场施工，完成建设任务量达10%以上；计划到2018

年底，完成建设任务量达75%以上。计划到2019年底，全面完成

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。 

四、工作措施 

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市各相关部

门要加强协调，形成合力，为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创

造良好的环境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职责。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市

“263”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各镇区（街道）和各相

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领导，按照本方案的要

求，明确目标任务，细化工作计划，落实工作责任，确保组织计

划到位、责任落实到位、协同推进到位，围绕各自镇、村范围内

的目标任务，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、施工推进、矛盾协调。 

（二）注重协作，形成合力。市水利（水务）局负责农村生

活污水治理工作的组织实施，组建专门的工作队伍，对项目的规

划、建设、运行、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管，统一项目信息发布、情

况报送，牵头协调项目建设中的具体问题。市发改委负责做好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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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立项手续，协调财政、建设、环保等部门争取资金补助。市规

划局、国土局负责落实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项目选址和用地。市

财政局负责做好项目入库备案、资金筹措和使用，配合做好生活

污水处理费征收及资金审核、拨付工作。市审计局负责做好的项

目审计工作，并按照相关要求指导规范手续。市环保局负责对污

水处理设施运行、排放进行监测和监控，确保稳定运行、达标排放。 

（三）健全机制，强化考核。各镇（区）政府应将农村生活

污水综合治理工作纳入镇级政府年度目标管理考核。市水利（水

务）局要会同环保局建立完善监督管理和运行考核机制，通过委

托有技术实力的第三方单位参与项目的全过程监管，科学合理设

置评分依据对项目公司开展绩效考核，并按照考核结果支付费用。 

（四）开展宣传，强化引导。充分发挥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

网络等主流媒体作用，大力宣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重要意

义、主要内容和政策措施，加强舆论引导，努力形成人人关心、

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，通过组织现场观摩和当面征求群众对接户

方案的意见，激发群众参与热情，做好服务惠民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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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  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 

市人武部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1月7日印发   


